
6.2.13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评价。在项目投入使用前评价，本条不得分。 

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第10.2.4条基础上发展而来。在建筑物长期的运行过

程中，用户和物业管理人员的意识与行为，直接影响绿色建筑的目标实现，因此

需要坚持倡导绿色理念与绿色生活方式的教育宣传制度，培训各类人员正确使用

绿色设施，形成良好的绿色行为与风气。 

第1款，建立绿色教育宣传和实践活动机制，可以促进普及绿色建筑知识，

让更多的人了解绿色建筑的运营理念和有关要求。尤其是通过媒体报道和公开有

关数据，能营造关注绿色理念、践行绿色行为的良好氛围。 

第2款，鼓励形式多样的绿色生活展示、体验或交流分享的平台，包括利用

实体平台和网络平台的宣传、推广和活动，如建立绿色生活的体验小站、旧物置

换、步数绿色积分、绿色小天使亲子活动等。定期发放绿色设施使用手册，绿色

设施使用手册是为建筑使用者及物业管理人员提供各类设备设施的功能、作用及

使用说明的文件。绿色设施包括建筑设备管理系统、节能灯具、遮阳设施、可再

生能源系统、非传统水源系统、节水器具、节水绿化灌溉设施、垃圾分类处理设

施等。营造出使用者爱护环境、绿色家园共建的氛围。 

第3款，建筑应满足建筑使用者的需求，绿色建筑最终应用效果的重要判据

之一是建筑使用者的评判和满意度。使用者满意度调查的内容主要针对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侧重节能、节水）、环境宜居的绿色性能，并

着重关注物业管理、秩序与安全、车辆管理、公共环境、建筑外墙维护等与建筑

使用者。应根据满意度调查结果制定建筑性能提升改进措施并加以落实，尤其针

对使用者不太满意的调查内容。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评价查阅相关管理制度、工作记录、活动宣传和推送材

料、绿色设施使用手册、影像材料、年度调查报告及整改方案。 


